
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文件

南旅院 E2026〕 2号

关于印发 《南京旅游职业学院

存货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各部门:

《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存货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经院长办公会

议审议通过,现予以下发,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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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存货管理办法 (试行 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学院存货管理,确保资产的安全与有
效利用,根据 《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 (南旅院

E2025〕 7号 )等相关规定,结合学院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存货,是指学院在开展教学、科研、行
政管理、后勤服务及其他活动中为耗用的资产,包含各类材料、

食品原材料 (食堂用 )和低值易耗品以及未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

用具、装具、动植物等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
第三条 学院实行 “统一领导、归口管理、分级负责、责任
到人
”
的原则。资产管理中心负责学院存货归口管理工作,存货

使用部门为存货采购、入库、使用、核销的直接责任部门,应指

定专人负责本部门的存货管理工作,配各相应的资产管理员,负

责本部门存货的具体管理。

第四条 各部门 (学院)是存货的采购、验收、入库、领用、
日常保管和报废、报损管理的直接责任部门。

(一 )指定专人担任存货管理员,明确其岗位职责;

(二 )负 责本部门存货的验收、入库登记,建立部门存货明

细账,及时更新存货变动信息;

(三 )规范存货领用审批流程,确保存货按需领用、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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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 ;

(四 )负责本部门存货的日常保管,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,

防止存货损坏、丢失;

(五 )配合资产管理中心开展存货盘点、检查工作,提供相

关数据资料。

第五条 财务处负责存货的账务处理,根据采购发票、验收

单等原始凭证办理付款手续,登记存货相关会计账目。

第六条 财务处与资产管理中心、审计处负责对各部门 (学

院)存货财务管理、存货盘点和审计监督。

第三章 存放与保管

第七条 存货应遵循 “先验收后入库、先入库后领用”的管

理原则。

第八条 各部门 (学院 )应根据存货的性质、特点,设置专

门的存放地 (如仓库、储物间等),确保存货安全、有序。存放

地应具各必要的防护设施,如防火、防盗、防潮、防虫、防鼠等,

对于特殊存货 (如易燃易爆、易腐蚀、精密仪器等),应采取相

应的专项防护措施,符合相关安全管理规定;存放地应保持整洁、

通风,存货摆放应分类、分区、有序,便于存取、盘点和管理 ,

避免混放、挤压造成损坏。食品生鲜等原材料应按品类分区存放

于相应温控的冷藏或冷冻存储区域,严格执行“先进先出”的有效

期管理原则;存货管理员应每周核查临期食材并登记上报,对过

期或变质食材须及时依流程处置,以规避食品安全风险及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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浪费。

第九条 存货管理员是存货保管的直接责任人,负责日常存
货的收发、整理、检查,确保存货账实相符。

(一 )存货管理员应定期对存货进行检查,发现存货损坏、

变质、短缺等情况,应及时查明原因,上报部门负责人,并采取

相应的处理措施。

(二 )对于贵重存货、精密仪器等,应实行重点保管,明确

保管要求和使用权限,防止丢失、损坏;存货存储期间,禁止无

关人员进入存储场地,确需进入的,应经存货管理员同意,并进

行登记。

第四章 领用与处置

第十条 存货领用应遵循 “按需领用、节约使用”的原则 ,
由使用人填写各部门 《物资领用单》 (详见附件 ),注明领用存

货的名称、数量、领用部门、申请人、领用日期等信息。

(一 ) 《物资领用单》经审批签字后,方可到部门存货管理

员处办理领用手续。

(二 )领用的存货应仅限于学院教学、实训、办公等工作使

用,严禁私用、挪用。

第十一条 存货管理员应根据审批后的 《物资领用单》,核
对存货信息,验收合格后,准确发放存货,并在 《物资领用单》

上签字确认。~存货发放后,存货管理员应及时更新存货明细账 ,

减少相应存货的数量,确保账实相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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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各部门 (学院 )应对存货每年进行至少一次清查

盘点。在盘点过程中发现存货盘盈、盘亏、毁损、闲置,查明原

因,按规定权限审批处置。因责任事故造成的存货损坏、丢失,

应由责任人按照损坏物品实际价值进行赔偿。烹饪与营养学院实

训基地、酒店管理学院实训基地等存货高频周转部门,每学期开

展一次食品原材料及教学用品耗材类专项盘点,同步更新存货明

细账,及时发现耗材损耗、有效期过期等问题,确保实训用料安

全与账实相符。

第十三条 毁损存货应及时申请报损或报废;使用部门长期

闲置存货,可申请调剂,确无法调剂的,应 申请报废。存货报废

工作参照《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执行,处置费、

赔偿费一律交学院财务处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:南京旅游职业学院××××部门 (学院 )物资领用单

5



附件

南京旅游职业学院
××××部门 (学院 )物资领用单

领用日期 物品名称 数量 申请人 审核人

存货管理员签字:

注:1.本表单一式三联  2.本表单作为参考模板,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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